
百章说|以“帮缴社保”裹挟员工加班，权益红线不容试探

近日，佛山汇创塑料模具有限公司要求员工每月至少加

班 10 晚以上，抛出“自愿加班，可帮缴社保个人部分”回

应，此事迅速引发社会关注，也将企业用工规范和劳动者权

益保障问题，再次推到舆论的聚光灯下。

3 月 26 日，该事件经网络曝光后，迅速在各大社交平

台引发热议，话题热度持续攀升。3 月 27 - 28 日，多家

媒体跟进报道，不仅披露了公司通知原文，还获取到公司方

面回应、劳动监察部门反馈，推动舆情进一步发酵，话题阅

读量、讨论量持续上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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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民观点

（一）质疑公司变相强迫加班 ​

多数网友对公司 “自愿加班” 的说法表示质疑，认为

将社保缴纳与加班挂钩，本质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加班行为。



有网友指出，社保是用人单位应尽的法定责任，不能作为激

励员工加班的筹码，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

违背了《劳动法》的相关规定。律师也普遍支持这一观点，

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明确表示，公司以社保缴纳为

条件要求员工加班，属于变相强迫加班，违反了《劳动法》

中关于禁止强迫或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的规定。 ​

（二）呼吁保障劳动者权益 ​

多数网民表示，劳动者的休息权和健康权不容侵犯，长

时间、高强度的加班会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。

网民呼吁劳动监察部门加大监管力度，严厉查处此类违法行

为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让劳动者能够在公平、健

康的环境中工作。 ​

百章说 ​

依据《劳动法》，用人单位不得强迫或变相强迫劳动者

加班，安排加班应当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，且有严格的时长

限制，一般每日不得超过 1 小时，特殊原因每日不得超过 3

小时，每月不得超过 36 小时。同时，为员工缴纳社保是用

人单位的法定义务，不能以员工加班与否作为代缴条件。若

公司未按时足额代缴社保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责令其限

期缴纳，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 0.5‰滞纳金。此外，公

司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，需支付不低于工资 150% 的

工资报酬。此次事件中，公司以社保缴纳为条件要求员工加



班，涉嫌违反上述法律规定。

该公司看似给出 “自愿选择” 的机会，实则是将社保

缴纳与加班捆绑，是变相的强制加班。依据《劳动法》规定，

用人单位不得强迫或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，为员工缴纳社保

更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，不能与员工加班与否挂钩。这种

将本应履行的责任，当作激励加班的筹码，严重混淆了概念，

破坏了劳动市场的公平秩序。 ​

从实际操作层面看，“每月加班 10 晚以上”的要求，

很容易导致员工加班时间远超《劳动法》规定的每月 36 小

时上限。长时间高强度工作，不仅会损害员工的身体健康，

降低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，也会削弱员工的职业幸福感和对

企业的认同感。这种短视行为，无疑是在透支员工的健康，

也在透支企业的未来竞争力。 ​

这一事件还反映出部分企业在用工管理上，缺乏对法律

的敬畏和对劳动者权益的尊重。一些企业试图通过各种“巧

妙”手段，规避法律责任，降低用工成本，这种做法不仅侵

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阻

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。 ​

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“加班文化”，需要多方合力构建

健康的劳动环境。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大劳动监察力度，严肃

查处企业的违法用工行为，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，让法律的

红线真正“带电”；企业应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，通过优化



管理、技术创新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，而不是将压力转嫁给

员工；劳动者自身也应增强法律意识，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

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 ​

佛山这一事件，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。只有让劳动者在

公平、合法的环境中工作，让企业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，才

能实现企业与劳动者的共赢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。期待相

关部门尽快介入调查，给出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，为劳动者

撑起权益保护伞，也为企业合规经营划出清晰界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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